附件3

中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数字化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根据国家、省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有关工作部署，以及《中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方案》有关要求，现围绕智能家居行业开展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行业及方向
1.申报行业企业：智能家居行业企业。

2.申报方向：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广东省中山市内从事生产经营，属于智能家居行业范围（包括智能家居产品制造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以及其他关联配套企业，详见附件1）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二）申报的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在广东省中山市内实施，应符合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

（三）申报单位诚信经营，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可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为重要佐证材料），近三年在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四）申报企业项目未同时获得过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申报企业对项目获得中央、省级专项资金情况进行说明，市工信局将按照政策办理）。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项目应在2023年10月11日至本次申报结束之日前启动、实施、完成，合同签订时间、发票开具时间、付款凭证时间均在此时间段内。
（二）申报企业已开展中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改造项目备案。

（三）申报单位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后，经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测评、评估，申报企业数字化水平等级应达到二级及以上。

（四）核算奖补的数字化改造投入主要包括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支出，网关、路由、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防火墙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工业控制、信息安全设备支出。其他如实施费、人工费、培训费、维保费等均不归属于上述投入。

（五）为满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丰富需求，试点行业中小企业可自主选择与牵引单位、集成服务企业、软硬件企业等一方或多方签订数字化改造合同（需明确各方责任、改造措施、实施期限、实现目标、产品服务清单、价格明细等内容。数字化改造的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需已纳入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服务产品目录库管理。

（六）企业须组织行业型服务商（数字化牵引单位）或生态服务商、评估单位等提交项目诊断报告、改造方案、合同、发票、拨付记录、企业内部验收材料、培训记录、系统使用截图、服务单位提供平台使用情况、成效评估等项目入库材料。

四、其他说明

（一）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按照合同、不含税发票额、付款凭证三单最小核定项目投入费用。

（二）申报单位与服务单位签订的服务产品价格应符合市场合理性，坚决防止虚高价格套取财政资金、违法退款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三）申报项目中的数字化转型产品、服务不在服务产品目录库中，须向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推荐并评审入库。

（四）原则上同一服务产品签订的合同价格不能高于服务产品目录库的入库价格。申报项目合同中的数字化转型产品、服务价格超出服务产品目录库的价格上限值，需提供价格合理性说明（经专家组裁定，若依据不充分，则按服务产品目录库的上限定价核算）。

（五）如交易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申报单位需提供佐证材料，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充分说明，包括与关联方发生产品服务交易的原因、价格公允性等，确保投入真实。

（六）申报单位、数字化牵头单位及产业生态、第三方运作机构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或挤占、截留、挪用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规定收回财政资金。根据《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视情将失信信息纳入申报单位社会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开；情节严重的，原则上5年内停止其申报专项资金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